
招工合同
甲方：花都SPA有限公司
乙方：
1、 乙方必须遵守的条件：

（1） 花都SPA有限公司位于马来西亚诗巫。经营足浴、正规按摩、中医治疗、美容。招工条件：30岁以下、长相好、身高1.6m左右、体重50公斤左右、口才较好、有工作经验、会足疗、正规按摩、刮痧、拔火罐、采耳、踩背、最好还会修脚、耳烛、懂中医治疗、技术过硬的技师来马工作。
（2） 乙方必须持有北京华夏高新国际科学医学研究院的职称证书并做正规按摩。

（3） 乙方来马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支付。

（4） 乙方拿到工作准证后，同意从来马工作后的工资中扣除，甲方垫付的4000马币签工作准证的费用。

2、 甲方必须履行的责任：

（1） 乙方到马拿到工作准证后，甲方及时为其购买一份人寿保险。

（2） 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食宿，宿舍环境优雅，备有床铺、冷气、电视、电脑等设施。

（3） 甲方和乙方为五五分成，甲方为乙方提供保底工资1500马币，一般技师每月工资有3000-5000马币，小费不计在内。

（4） 甲方提出旅游签证赴马，必须保证乙方取得工作准证，落实在马一切合法手续，否则合理赔付乙方损失及往返机票费用。

3、 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

（1） 本合同为期贰年。

（2） 合同期内，乙方违约或要求提前回国，自行承担损失。

（3） 合同期内，甲方违约必须承担乙方损失和回国机票费用。合同期  满，甲方友好的为乙方承担回国机票费用。

4、 此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由见证单位研究院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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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花都SPA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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